山东省农业机械流通协会

山东省农机产品用户委员会

鲁农机协字〔2011〕4号

关于推荐山东农机市场用户服务标兵企业的通知

各有关农机生产、流通企业，各会员单位：

为进一步提高农机流通行业和农机生产企业的服务水平，适应我省农机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切实做好当前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向政府和社会推荐信誉高、服务好的农机经销、生产企业。经研究决定，在2011年山东省农机汽车工程机械展示订货会（烟台）期间，开展评比山东农机市场用户服务标兵企业活动，即日起开始推荐和报名。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参加企业范围
参评企业主要指农机、汽车、工程机械以及配套农机具的经销、生产企业。
1、农机流通企业:每个县（市、区）评比一家。

2、生产企业：依据企业主导产品确定评比范围，同一产品的生产企业不超过二家，综合性大厂单列。
3、省外产品在山东市场有销售的，亦参加申报和推荐评比。
二、评比条件
1、经营良好，员工服务意识强，企业效益好，环境和谐稳定。
2、具备从事农机生产、销售和服务的经验，具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和相应的售后服务保障能力，企业信誉良好，管理规范，诚实守信。

3、参评企业应当在产品销售区域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企业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在过去两年中未发生过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的批量召回以及用户有效投诉。
三、申报、推荐办法
1、申报：依据参选企业范围和评比条件，省内生产企业、流通企业按照要求填写表一，自行申报参加评比。

2、推荐：依据参选企业范围和评比条件，各农机流通企业填写表二推荐在本地销售服务较好的农机生产企业。农民直接用户的推荐调查表另发。
3、以上申报和推荐均包括在山东有销售的外省农机生产企业。
四、评比、宣传办法
1、评比：根据申报、推荐和用户调查的材料，9月初由协会特邀顾问和部分常务理事组成的专家组对各参评单位进行评比，产生山东农机市场用户服务标兵企业。本次评比活动只收取牌匾成本费，其他评选费用由协会承担。

2、宣传：本次活动结束后，所有被授予标兵企业的单位将按照自愿的原则在相关新闻媒体进行广告宣传，广告费用按照分摊的原则费用自理。广告宣传媒体确定为中国农机化导报、农机市场、山东农机化、大众日报、山东农机信息网等。
五、申报、推荐、评比时间安排
1、申报、推荐截止时间为8月29日。

2、评比时间：初步确定为9月6日～8日，地点另行通知。

六、联系办法

联 系 人：吴绪银  郑德亮  崔瑛  

联系电话：13361092480   传真：0531-83199081

报名邮箱：sdnjltxh@126.com
网    站：http://www.sdnj.com.cn
附表一：山东农机市场用户服务标兵企业申报表

附表二：山东农机市场用户服务标兵企业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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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山东农机市场用户服务标兵企业申报表
（此表由农机生产、流通企业自行填写申报）

	单 位 名 称
	（盖章）

	单 位 地 址
	

	法 人 代 表
	
	电话
	
	手机
	

	联  系   人
	
	电话
	
	手机
	

	主导产（商）品
	

	企业服务质量情况简介


填表说明：1、主导产（商）品一栏，生产企业填写主要生产品种，经销企业填写经销商品；

2、企业服务质量情况简介主要填写企业规模、从业人数、效益和服务组织以及制度保障和用户评价等。

3、表格可复制，内容多的可另附纸说明。

附表二：             

山东农机市场用户服务标兵企业推荐表

（此表由各流通企业推荐在本地销售的生产企业）

	填写单位
	（盖章）

	单位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推荐生产企业名称
	地    址
	主导产品
	联系人
	电  话

	
	
	
	
	

	
	
	
	
	

	
	
	
	
	

	
	
	
	
	

	
	
	
	
	

	
	
	
	
	

	
	
	
	
	

	
	
	
	
	

	
	
	
	
	

	
	
	
	
	

	
	
	
	
	

	
	
	
	
	

	
	
	
	
	

	
	
	
	
	

	
	
	
	
	

	
	
	
	
	

	
	
	
	
	


说明：表格可复制，内容多的可另附纸说明。
